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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机关各处室、所属各单位：
现将《市应急管理局2023年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政策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各处室（单位）于每月25日前向法规处报送相关政策措施实施情况。


南京市应急管理局
2023年3月14日




市应急管理局2023年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企业政策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共南京市委 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宁委发〔2023〕1号）、《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推动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宁政规字〔2023〕2号）、《南京市“五拼五比晒五榜勠力同心促发展”竞赛活动实施方案》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满意度，现提出以下政策措施。
一、持续优化涉企审批服务
1.深化涉企经营许可事项“证照分离”改革，推广危险化学品无储存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对换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开展事前指导服务，发布重点提示、政策答疑。指导柴油经营企业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换证，对符合条件的柴油经营企业开辟换证“绿色通道”，实现许可证“秒批秒办”。（责任处室：危化处）
2.制定《南京市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立项准备阶段，开展“不见面”预审和专业指导，明确10类简易程序审批适用情形，缩短办理时限，提供规范化便利化政务服务。（责任处室：危化处）
3.编制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合规指导手册，开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设计、审批、施工、试生产、竣工验收全过程指导，提高建设项目源头管理本质安全水平。（责任处室：危化处）
4.依托“市安全生产考试管理服务平台”，优化安全生产“三项岗位人员”考试管理流程，统一应用电子印章、AI智能审核、考试在线预约，取消提交纸质证明材料，实现考试申请到审核发证全流程数字化，缩短“三项岗位人员”考试取证时间。（责任处室：宣教中心）
5.依托市应急管理“181”平台，开发“金陵应急许可伺服”功能模块，在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照（备案）到期前发出临期待办提醒，避免因证照（备案）过期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责任处室：科信处）
二、加强市场主体合规经营指导
6.制定《指导服务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规则》《企业安全生产行政合规指导清单》，指导企业查漏补缺堵塞安全生产漏洞，有效提升安全管理水平。（责任处室：危化处、基础处、执法局）
7.加强新修订《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宣传解读，迭代升级安全生产领域智能化应用“金陵安法宝”，更新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文件，编写行业领域专篇，助力重点部门、企业准确理解适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责任处室：法规处、科信处、各相关处室）
8.制定《工贸企业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管理指南》，明确工贸企业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要求，为企业合法合规生产经营提供指引，防止行政执法“一刀切”。（责任处室：危化处、执法局）
9.拓展工业企业风险报告数据应用场景，建立涵盖企业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管控措施、专项检查表等内容的风险二维码，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可对关键部位、风险点“扫码自查”，实现现场问题找得准、检查要点不漏项，隐患排查数据化、规范化。（责任处室：危化处、基础处、执法局）
10.组织开展相关行业企业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评审和定级工作，切实减轻企业经济负担。（责任处室：危化处、基础处、执法局）
11.指导小餐饮店、小生产加工厂等小型场所（单位）制定应急处置卡，组织中小微企业学习观摩同行业领域企业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建设金陵数字化应急预案管理调度系统，为企业提供应急预案模板示范、评审辅导、发布报备、桌面推演等指导服务。（责任处室：指挥中心）
三、推进监管执法精准化规范化
12.制定安全生产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明确安全生产领域不予处罚的适用情形，指导全市应急管理系统依法包容审慎监管和精准执法，加强对免罚企业普法宣传教育。（责任处室：法规处、危化处、基础处、执法局）
13.建立安全生产“综合研判、联合检查”工作机制，对多部门一致列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高危行业重点企业，由市安委办牵头各行业监管部门，组成安全技术综合分析研判团队，开展大数据关联分析，深度研讨辨识安全风险，组织跨部门联合检查，指导企业全面排查、科学整改事故隐患，减轻企业迎查负担。（责任处室：危化处、基础处、法规处、执法局）
14.拓展非现场监管执法手段及应用，综合运用工业企业风险报告系统、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治理系统、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系统，实施线上巡查检查，减轻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责任处室：危化处、基础处、执法局）
15.加强安全生产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完善行政处罚信息分类公开。健全企业失信修复指引提示制度，深化安全生产信用修复“不见面服务”，提高信用修复效率。（责任处室：调查评估处）
16.修订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拓宽安全生产举报范围，进一步加强社会监督力度，提高公众知晓度和参与度，营造城市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责任处室：法规处、指挥中心）
17.健全、落实公平竞争内部统一审查制度，对制定的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安全生产制度文件“应审尽审”，组织评估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全面维护公平有序竞争环境。（责任处室：法规处、各相关处室）
四、开展服务企业系列活动
18.组织全市社会应急力量，采取“线下培训+线上直播”模式，为小型场所（单位）免费提供应急知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培训，提高突发事件先期处置能力，畅通城市安全“神经末梢”。（责任处室：指挥中心）
19.对全市从业人员30人以内的中小型工业企业，从危险化学品使用、危险作业、“厂中厂”管理、较大以上风险管控等方面开展集中指导服务，帮助企业自查自改、自主提升，培育一批现场安全管理水平高的示范企业，推广先进经验，提升工业企业整体安全发展水平。（责任处室：执法局）
20.深入开展“服务企业·面对面”“企业接待日”等活动，局领导和处室（单位）负责人走访调研重点监管企业，倾听企业诉求，上门送政策、解难题。建立企业服务专员定向服务制度，由相关处室（单位）处级干部担任服务专员，提供政策直通、诉求反映、重点督办、协同会办等专属服务，做好动态记录，畅通政企沟通渠道。（责任处室：各相关处室、执法局、宣教中心）

